

[bookmark: _GoBack]《关于包容审慎发展共享电单车的意见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政策解读

一、发展背景
武汉市交通运输局在充分评估我市交通环境现状，学习借鉴国内其它城市相关工作经验的基础上，围绕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发展理念，按照审慎包容的原则，规范有序发展共享电单车。此次审慎发展共享电单车，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：
一是适应武汉交通新形势。近两年，随着新业态的快速发展，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在相关城市高速发展。
二是顺应人民群众新期盼。得益于电动自行车速度快、省时、骑行省力等优点，第三方调查显示，新城区（含新城区，下同）近70%居民认为有必要投放共享电单车。
二、为什么分类发展
中心城区已有常规公交、轨道交通、出租汽车、轮渡和共享单车等多种交通方式，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达100%，公共交通服务网络较为完善。新城区部分区域公共交通尚不完备，道路资源较为丰富，合理投放共享电单车将有利于居民便捷出行。从国内天津、成都、杭州等同类城市实践来看，主城区均不发展共享电单车，在部分远城区投放运营共享电单车。
三、如何加强管理
一是要管控车辆规模。为避免盲目投放、堆积占道、资源浪费、破坏环境、恶性竞争等情况出现，提前规划好车辆的投放数量和区域布局，实现每辆车的效用最大化，最大程度地避免出现过度投放和企业间恶性竞争的无序状态。
二是要加强安全管理。按照《非机动车管理办法》对投入运营车辆上牌登记，督促企业配齐头盔等安全骑行设备，多方面保证骑行者的骑行安全。
三是做好考核评估。通过定期开展对企业的考核评估并对结果进行公示，不断督促企业创新管理和服务方式，强化线下运营维护和高效调度，落实主体责任，提高服务水平。
